网络发文

博罗县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博教办〔2011〕460号
                                                 

关于做好2011学年秋季学期结束和寒假工作的通知

各镇中学、中心小学，各中心学校、中职学校，县直各学校（幼儿园）：
2011学年度第一学期即将结束，为切实做好学期结束前及寒假期间的各项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贯彻执行。

一、按我省校历规定：本学期小学、初中和高中于2012年1月14日结束，15日开始放寒假。各中职学校、幼儿园和教师进修学校的放假时间可根据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参照中小学校的放假时间确定。教师放假时间由各学校、幼儿园在学生放假后根据工作情况确定。

二、放寒假前，各学校、幼儿园要认真做好考试、学生成绩评定、各类册籍的填写和归档、撰写各类总结、结算经费、清点公物以及2012学年秋季学期招生规划等工作。学期期终考试按县教育局教研室的有关规定执行，不能擅自更改时间。各学校的学期工作总结请于放寒假前交县教育局办公室和教育股各一份。

三、各学校、幼儿园要在学期结束前组织教师认真总结一学期的教育、教学工作，学习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师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升教师的思想修养水平和业务水平；要组织教职员工参加相关培训；要警示师生遵纪守法，反对封建迷信和自觉拒绝黄、赌、毒；要利用寒假组织师生参加拥军优属活动和送温暖活动。

四、要对师生进行一次安全教育，增强学生防火、防车祸、防触电、防盗、防抢、防勒索的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要认真做好预防流行病、传染性疾病的工作。要在开学前组织专门人员对校园、校舍的安全隐患进行彻底的排查和整治，对污染源、蚊蝇滋生地进行彻底消毒，同时要教育学生做好预防食物中毒工作。

五、放寒假时，要发出“给家长的一封信”告知家长放假、开学时间，要求家长做好监管子女及与学校的联系沟通工作，同时严禁学生在假期里放孔明灯，保障学生过一个安全、快乐的寒假。

六、寒假期间严禁组织中小学生进行补课。

七、各学校、幼儿园要安排好值班工作，落实护校制度，保证联系畅通，值班安排要报县教育局办公室备案。

八、2012年春季学期开学时间为2月13日。教师要提前3—4天到校，做好开学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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